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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片

如今网络购物方兴未艾，

很多人都是根据网上的宣传

图片来购物， 但最后到手的

货物却与网上图片不符甚至

相去甚远， 有一种上当的感

觉。 《上海法治报》 2021 年

10 月 26 日 B7 版刊登了王智

琦先生的 《图货不符谁之责》

一文， 引发了我的思考： 究

竟图货不符应该承担怎样的

法律责任？

就以作者在文中所举的

例子来说： 图片上黄瓜个头

匀称， 码得整整齐齐， 看起

来嫩绿滴翠， 等到收货后却

是粗细不一、 断头少尾。

商家在网上利用图片宣

传自己的商品， 显然是一种

广告行为。 既然是广告行为，

自然应当遵守我国 《广告法》

的相关规定。

《广告法》 第 4 条明确

规定： “广告不得含有虚假

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， 不得

欺骗、 误导消费者。”

商家在通过图片展示给

消费者的黄瓜 “个头匀称 、

嫩绿滴翠”， 而消费者收到的

黄瓜却是 “粗细不一、 断头

少尾”， 这显然可认为是涉嫌

虚假、 欺骗的广告宣传， 属

于对消费者的误导。

根据 《广告法 》 第 56

条， “违反本法规定， 发布

虚假广告， 欺骗、 误导消费

者， 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

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

损害的， 由广告主依法承担

民事责任”， 消费者可以通过

向法院起诉的方式， 以重大

误解为由， 请求法院撤销彼

此之间的买卖合同， 由商家

返还货款， 消费者返还货物。

由此给消费者造成的运费等

损失， 消费者也可以请求由

商家一并承担。

图货不符情形严重的， 还

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。 譬

如作者在文中举的另一个例子，

他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瓶号

称 “百年老店” 出品的牛肉辣

酱， 图片上牛肉厚实、 辣椒红

艳， 实际却吃不出一块成型的

牛肉， 这就涉嫌构成对消费者

的欺诈。

根据我国 《消费者权益保

护法》 第 55 条的规定： “经营

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

行为的，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

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， 增

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

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

的三倍，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

500 元的， 为 500 元。”

此外， 商家在网上利用图

片进行宣传， 在构成要约的情

况下， 如果商家提供的商品图

货不符， 则构成违约， 应承担

违约责任。

在通常情况下， 图片作为

广告宣传并不构成要约， 但是

根据 《民法典》 的规定， “商

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

条件的 ， 构成要约 ”， 《民法

典》 同时规定广告和宣传构成

要约的条件有二： 一是 “内容

具体确定”； 二是 “表明经受要

约人承诺，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

表示约束”。

总之， 消费者如果遇到商

品图货不符的情况， 应当积极

维权 ， 比如向市场监管部门 、

消费者组织投诉举报， 在微博、

短视频等平台给予曝光， 甚至

提起诉讼来维权。

一旦这样较真的消费者多

了， 商家的不诚信甚至欺骗行

为面临被揭露和投诉举报的风

险， 那么商家也就得掂量掂量

后果了。

商品图货不符的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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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刑事辩护中， 有一种可

以称作是 “套路辩”。

所谓 “套路辩”， 就是在辩

护中尽说些陈词滥调， 让人听

得耳朵生茧。 比如， 言必称被

告人是初犯、 偶犯， 或者打感

情牌 ： 被告人上有老下有小 ，

家有八十多岁的老母、 嗷嗷待

哺的婴儿……

法庭是一个以理服人的地

方， 初犯、 偶犯、 上有老下有

小的犯罪嫌疑人多如牛毛， 想

用这种套路化的辩护词获得无

罪或者罪轻的结果， 显然缺乏

说服力。 最后的结果， 大概率

就是事倍功半、 徒劳无功。

还有的律师学习国外的辩

护手法， 动辄指出 “不能排除

合理怀疑 ”。 然而 ， “合理怀

疑” 不是说有就有的， 它需要

重构一套事实， 另起证据的炉

灶， 使法官内心确信有之， 不

然就是花架子， 同样可以说是

“套路辩”。

有些律师的辩护仅仅着眼

于细枝未节， 不触及根本， 对

结果产生不了实质性影响， 也

是一种 “套路辩”。

总之， 各种形式的 “套路

辩”， 更多地是辩给当事人、 委

托人看的 ， 在内行看来满是

“套路”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 怎样才能

跳出 “套路辩” 的窠臼呢？ 同

行朱明勇律师曾提出， 一靠研

磨， 像太极推手一样反复推演；

二靠悟性， 只待灵光乍现的一

瞬。

概言之， 就是 “独立思考、

发散思维”。

独立思考的能力， 是一名

刑辩律师所必须具备的素养。

在朱明勇律师曾经办理一

起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里， 涉

案物品甲苯的数量多达两万多

吨， 表面来看， 这起案件已经

没有什么辩护空间了。 但是如

果刑辩律师具备独立思考能力，

从案件背景着手去分析， 就会

发现作为当事人的民营化工企

业， 它的经营许可范围中包括

类似的化学物品。 而且该企业

是把甲苯作为添加剂销售给石

化公司， 用来加入石油中， 属

于正常生产生活用途， 一没有

危害性， 二有检察机关内部座

谈会纪要， 对此种情形不作为

犯罪处理。

辩护找准了方向， 检察机

关却又变更起诉为生产、 销售

伪劣产品罪， 因为企业在销售时

是以 “芳烃” 为名开票的。

根据基本的化学知识， 芳烃

是甲苯的种概念， 为了将专业问

题口语化， 朱明勇律师打了一个

比方： 说好卖的是水果， 实际卖

的是苹果， 能算以假充真、 以次

充好的售假吗？ 道理不言自明。

这起案件经过一波三折， 最

后又被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起诉。

再比如， 我们曾办理的一起

非法采矿案，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

开挖、 外销原煤矿遗留下的煤矸

石属于非法采矿， 但是经过查询

相关法律文件和国家标准， 我们

认为：

首先， 煤矸石不同于煤， 一

个灰分大于 50%， 一个灰分小于

50% ， 不是同一种物质 ； 其次 ，

煤矸石属于固体废物， 不是矿产

品； 更重要的是， 原煤矿遗留的

煤矸石的物权属于原采矿权人 ，

物权具有绝对性、 永续性， 不会

因时间失去， 当事人具有合法处

分权利， 不应被认定为非法采矿

罪。

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， 作为

刑辩律师， 不但应当具备扎实的

法学理论功底， 还需要涉猎社会

学、 心理学、 生物学、 化学等法

学之外的专业。

换句话说， 就是要善于从其

他学科汲取养分， 为 “颠覆式辩

护” 注入动能。

同时， 刑辩律师还应当具有

较高的悟性以及敏锐的洞察力 ，

善于凭借社会阅历以及生活常识

去发现线索， 寻找辩护的突破点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 刑辩律师

或许应该像新闻记者那样， 成为

“一专多能” 的杂家， 并且要乐于

向专家咨询。

比如在办理故意伤害案件时，

需要就伤情咨询法医专家、 就现

场咨询痕迹专家； 办理操纵证券

市场类案件时， 需要就交易和波

动异常的关系求教于金融专家 ；

办理涉及危险物质案件时， 需要

就化学问题求教化工专家……

刑辩律师还要敢为， 只要是

在法律赋予的权利范围内， 就没

有什么可担心的。

总之， 作为刑辩律师必须守

住自己的职业底线 ， 敢于辩护 、

善于辩护。 有句话说得好： 最怕

碌碌无为， 还安慰自己说平凡可

贵 。 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和职业 ，

都应该把成为顶尖的 1%作为追

求。

刑辩律师， 同样如此！

律师应避免“套路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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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种 形 式 的

“套路辩”， 更多地

是辩给当事人、 委
托人看的， 在内行

看来满是 “套路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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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社会公众已经逐渐树

立起了尊重他人劳动的观念，

律师、 会计师等提供专业服务

的劳动者， 其专业服务理应得

到尊重。 但是， 我们在实践中

偶尔还会碰到不尊重律师劳动

的现象。

比如我们曾遇到这样的当

事人， 涉及的是数个股权转让

和借款合同相交织的争议， 案

情十分复杂 ， 争议金额近亿

元。 经过初次面谈以及审阅材

料， 我们根据其提供的信息和

资料进行了分析， 并提出了我

们的收费报价。

这位当事人收到分析和报

价后， 只是提出我们给出的案

件分析和处理方案太笼统， 对

报价则不置可否。 对此我们提

出， 在正式接受委托后， 律师

自然会出具详细的分析意见和

处理方案， 而这位当事人对是

否委托仍避而不谈， 只是不断

来咨询相关法律问题。

此时 ， 我们只能明确告

知， 在其确定委托之后我们才

能为其提供法律服务。

鉴于该当事人系朋友介

绍， 我们的咨询和分析审阅材

料都没有收取任何费用。 但这

位当事人一心只想获得免费的

法律服务。 须知法律争议和纠

纷是复杂的， 法律意见需建立

在详尽的材料分析和研究之

上， 如果不尊重律师的职业和

劳动， 当然也无法得到专业的

法律服务。

无独有偶， 我们还曾遇到

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， 年薪百

万的当事人来咨询离婚问题，

涉及的财产上千万元。

由于是朋友介绍来的， 我

们提供了一次免费面谈咨询，

并向其详细介绍了离婚争议中

应注意的问题， 也告知了如委

托代理将产生的律师费用。 一

个星期后， 这位当事人带了上

百页资料来咨询， 并提出了一

系列涉及案件细节的问题， 碍

于情面， 我们又为其提供了免

费咨询， 但对于是否委托， 这

位当事人却顾左右而言他。

几个星期后， 这位当事人

突然打电话给我们， 希望我们

马上帮他参与离婚谈判。 对此

我们明确告知， 在没有正式委

托之前， 我们于情于理于法都

不能参与谈判……

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群众

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， 我国早

已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。 但有

些当事人根本不是经济困难，

而是不尊重律师的劳动。

殊不知， 这样的当事人很

可能捡了芝麻、 丢了西瓜， 最

终吃亏的还是自己。

律师的劳动应得到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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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律师劳动的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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